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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１条　名称

本法被称为菲律宾知识产权法典.

第２条　国家政策的宣布

本国认识到有效的知识产权和工业产权制度对于国内发展和

创造性活动至关重要,可以促进技术转让,吸引外国投资和确保

我国产品的市场准入.该制度应能保护和使科学家、发明人、艺

术家和其他有能力的公民对其知识产权和创造享有本法规定的期

限内的独占权,并使全社会受益.

第３条　国际公约和互惠

与菲律宾同为与知识产权或者反不正当竞争有关的任何公

约、条约或者协定的成员国,或者根据法律给予菲律宾国民以互

惠权利的国家的国民或者在该国有住所或者有真实、有效的营业

场所的人,应当享有上述公约、条约或者互惠法律所赋予的利益

以及本法赋予知识产权权利人的权利.

第４条　定义

４１　知识产权包括:
(１)著作权及邻接权;
(２)商标和服务商标;
(３)地理标志;
(４)工业品外观设计;
(５)专利;
(６)集成电路布图设计 (拓扑图);
(７)未披露信息的保护.

４２　 “技术转让协议”一词是指包含了转让制造某一产品、
应用某一方法的系统化知识或者包括管理等服务内容在内的合同

或者协议;以及转让、移转或者许可各种知识产权,包括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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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许可在内的合同,但是为大宗市场开发的计算机软件除外.

４３　 “局”一词是指根据本法设立的知识产权局.

４４　 “知识产权局公报”是指知识产权局根据本法出版的

公报.

第５条　知识产权局的职能

５１　为管理和实施本法宣布的国家政策,特此设立知识产

权局.该局享有以下职能:
(１)对发明专利申请和实用新型、外观设计的注册申请进行

审查;
(２)对商标、地理标志和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的注册申请进行

审查;
(３)对技术转让协议进行注册,处理本法第二部分第九章有

关自愿许可的使用费支付争议,制定和实施促进技术转让的战略;
(４)促进作为技术开发手段的专利信息的使用;
(５)在其出版物上定期出版已注册和已批准的专利、商标、

实用新型、工业品外观设计和注册的技术转让协议;
(６)对知识产权的争议作出行政裁定;
(７)为加强国内知识产权保护,制定和实施有关计划和政

策,并努力与其他政府部门和私人机构进行协作.

５２　知识产权局应当保管全部记录、书籍、附图、说明书、
文件以及向其提交的与知识产权申请有关的其他纸件及物品.

第６条　知识产权局的组织结构

６１　知识产权局由总局长和辅助局长的两名副总局长领导.

６２　知识产权局下设６个分局,每个分局由分局局长和助

理局长领导.分局包括:
(１)专利局;
(２)商标局;
(３)法律事务局;
(４)文献、信息和技术转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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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信息管理系统和EDP局;
(６)行政、财务和人力资源发展服务局.

６３　总局长、副总局长、分局局长和助理局长由总统任命,
局的其他官员和雇员由贸易和工业部长根据民事服务法任命.

第７条　总局长和副总局长

７１　职责.总局长应当履行以下权力和职责:
(１)管理并指导局的全部职能和活动,包括为实施局目标、

政策、计划、项目而制定规则,行使提出下列各项有关的政策和

标准的职责:

① 根据法律规定,保证全局能够有效、高效、经济地运转;

② 在知识产权的执法方面,与其他政府机构开展协作;

③ 作为局代表与律师、代理人,或者代表申请人的其他人

或者其他方进行诉讼或者其他法律行为;

④ 在贸易和工业部长的监督下,确定专利、实用新型、工

业品外观设计、商标、集体商标、地理标志和其他标志的申请和

处理费用及程序,以及应当提供的服务和材料;
(２)对法律事务局局长、专利局长、商标局长、文献、信息

和技术转让局长作出的决定行使排他的上诉管辖权.对总局长关

于专利局长、商标局长的决定行使其上诉管辖权而作出的决定应

按照法院规则的规定向上诉法院提起上诉;总局长在对文献、信

息和技术转让局长的决定行使其上诉管辖权而作出的决定应向贸

易和工业部长提起上诉.
(３)为解决涉及许可条件,包括涉及公共表演或者其他传播

作品的作者权利的纠纷行使初审管辖权.

７２　资格.总局长和副总局长必须是在菲律宾自然出生的

公民,在任命时应年满３５岁,具有大学学位,并公认有能力、
诚实、正直和独立:总局长和至少一名副总局长应当是菲律宾律

师协会的成员并且至少执业１０年;此外,在总局长和副总局长

的挑选过程中,除应考虑上述条件外,还应对各个知识产权领域

进行平衡考虑.



６９６　　

７３　任期.总局长和副总局长的任期为５年,且只能连任

一届,但第一位总局长任期为７年.任命空缺职位的,其任期为

是前任未到期的时间.

７４　总局长办公室.总局长办公室由总局长和副总局长、
直属服务职员以及为支持总局长办公室而设立的办公室和服务部

门组成.

第８条　专利局

专利局具有以下职能:

８１　对专利申请进行检索和审查,并授予专利权.

８２　对实用新型、工业品外观设计和集成电路进行注册.

８３　协助总局长制定专利管理和审查方面的政策,并在专

利领域开展研究和调研.

第９条　商标局

商标局具有以下职能:

９１　对商标、地理标志和其他标识所有权的注册申请进行

检索和审查,颁发注册证书;和

９２　为协助总局长制定商标管理和审查方面的政策而在商

标领域进行研究和调研.

第１０条　法律事务局

法律事务局具有以下职能:

１０１　对商标注册申请和撤销商标的异议进行审理并作出决

定;根据本法第６４条,对撤销专利、实用新型和工业品外观设

计的异议进行审理并作出决定;对专利强制许可的请求进行审理

并作出决定.

１０２
(１)对涉及知识产权违法的行政投诉行使初审管辖权.本管

辖权限于损害赔偿总额不少于２０万菲律宾比索的投诉.可以根

据法院规则给予临时救济.法律事务局局长有权对在诉讼过程中

藐视决定或者令状的行为给予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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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在正式的调查之后,法律事务局局长可给予下述一种或

者多种行政处罚:

① 签发停止或者终止令,命令应当写明答辩人应当停止或

者终止的行为,并要求其在停止或者终止令确定的合理时间内提

交执行报告;

② 接受自愿保证或者停止.该自愿保证可以包括下列一项

或者几项:
(a)保证遵守其违反的知识产权法;
(b)保证不再从事违法或者受到正式调查的不公平的行为和

做法;
(c)保证对已经投入市场的有缺陷商品召回、替换、修理或

者退款;
(d)保证偿还在法律事务局程序中产生的费用和支出.

③ 定罪或者扣押违法商品.被扣押的商品应当以法律事务

局局长认为适当的方式处置,例如根据其可能制定的指南,出

售、捐赠给贫困的地方政府或者慈善机构、出口、回收或者前述

方式的结合;

④ 没收随身用品以及在违法活动中使用的全部个人财产和

不动产;

⑤ 征收适当的行政罚款,但不应当少于五万比索,不超过

十五万比索.此外,应当对不停止的违法行为给予每天不超过

一千比索的额外罚款;

⑥ 取消局已经授予的许可、授权或者注册,或者在法律事

务局局长认为适当的、不超过１年的时间内中止效力;

⑦ 扣留答辩人向局担保提交的授权、许可、授权或者注册;

⑧ 评估损害赔偿;

⑨ 问责;

⑩ 其他类似的惩罚或者处罚.

１０３　总局长可以通过制定规则来保证本条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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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１条　文献、信息和技术转让局

文献、信息和技术转让局应当具有下列职能:

１１１　通过下列活动对局的检索和审查活动提供支持:
(１)维护和更新国内和国际分类 (例如IPC分类系统)系统;
(２)为确定检索方式提供咨询服务;
(３)保管检索文档、检索室和图书馆;和

(４)收集和整理知识产权信息.

１１２　建立网络、中间机构或者地区代表.

１１３　通过举办研讨会、讲座和类似的活动进行公众教育,
树立公众的知识产权意识.

１１４　与研发机构、地区和国际的知识产权专业团体,建立

工作关系.

１１５　进行现有技术检索.

１１６　推动专利信息作为促进国家技术发展工具的有效利用.

１１７　提供与技术许可、促进有关的技术、咨询及其服务,
并实施有效的项目推动技术转化.

１１８　负责技术转化协议的登记,解决涉及技术转让费用的

纠纷.

第１２条　信息管理系统和EDP局

信息服务管理和EDP局应:

１２１　执行自动化计划、研究、开发、系统测试、签订合

同、购买和维护设备、系统的设计和维护、用户咨询及相关事

项;并且

１２２　向局提供管理信息支持和服务.

第１３条　行政、财务和人力资源发展服务局

１３１　行政服务局应当:
(１)提供涉及供给、设备、运输、出纳、工资的支付和局其

他规定、日常维护、正常的安保和其他需求的采购及分配的服

务;并遵守政府对进行绩效评估、赔偿和收益、雇用记录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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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法律规定;
(２)受理向局提交的全部申请并收取相关费用;和

(３)公布专利申请和授权,商标申请和商标注册,工业品外

观设计、实用新型、地理标志和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注册.

１３２　专利和商标管理服务局应当履行下列职能:
(１)保管专利和商标的转让、合并、许可登记簿和著录项目

信息;
(２)收取维持费、颁发文件或者证明副本以及从事相关工

作;和

(３)保管向局提交的全部申请、全部专利授权、由局签发的

注册证书及其他相关工作.

１３３　财务部应当规定并管理为保障资金的获得和适当运用

的财务项目;对局的财务运行提供有效的监督制度;和

１３４　人力资源发展服务局应当为局设计并实施人力资源发展

计划和项目;提供机构现在和未来所需要的人力需求;通过继续设

计和实施雇员发展项目而保持雇员高昂的士气和对机构良好的态度.

第１４条　知识产权局对知识产权收费的使用

１４１　为更有效、迅速地实施本法,总局长有权根据现有的

会计和审计规则,在不需要任何政府机构分别批准的情况下保留

由局根据本法和其他相关法律为局的运行而使用其收取的费、罚

款、许可费和其他收费,例如可以改良其设施、设备、人力资源

发展,获得适当的办公空间,改进其向公众提供的服务.这一费

用应在局年度预算之外列支,并由单独的账户或者基金进行保

存,可由总局长直接使用或者支出.

１４２　在本法生效５年后,经贸易和工业部长批准,总局长

应当决定本法第１４１款提及的收费是否满足其预算需求.如果

是,其应当保留其按照上述第１４１款规定的条件收取的费用,
但是应当立即停止使用从中央政府的年度预算中取得的资金.如

果不是,第１４１款的规定继续适用,直到贸易和工业部部长的

批准,总局长证实局征收的上述费用已经足够支付其运行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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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５条　专门的技术和科学辅助

在向局递交的涉及实施本法的必需情况下,总局长有权向政

府其他部门、局、机构,包括政府所有、控制或者运营的公司要

求提供技术、科学或者其他适合官员或者雇员的帮助.

第１６条　局印

局应制作印章,其形式和图案应由总局长批准.

第１７条　法律和细则的公布

总局长应将使本法、其他相关法、行政命令和局管辖的事务

等相关信息印刷成小册子并提供给公众.

第１８条　知识产权局公报

根据本法的规定应在局的出版物即知识产权局公报上公布有

关事项.

第１９条　官员和雇员的资格限制

在被雇用期间及离职后１年的时间内,局任何官员或者雇员

均不得申请或者作为专利、实用新型、工业品外观设计或者商标

申请的律师或者专利代理人,除非因继承而获得专利、实用新

型、工业品外观设计或者商标的权利或者权益.

第２０条　第二部分 (专利法)中使用的术语的定义.
在第二部分中,以下术语具有下列含义:
２０１　 “局”是指专利局;
２０２　 “局长”是指专利局局长;
２０３　 “实施细则”是指专利局局长制定而由知识产权局总

局长发布的涉及专利案件的实施细则;
２０４　 “审查员”是指专利审查员;

２０５　 “专利申请”或者 “申请”是指本法第七章、第八章

之外的发明专利申请,而第七章、第八章的申请分别是指实用新

型专利申请和外观设计专利申请;

２０６　 “优先权日”是指本法第３１条所称的同一发明在外

国申请的申请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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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专利性

第２１条　可授予专利的发明

解决人类活动任何领域内问题的具备新颖性、创造性和工业

实用性的任何技术方案都可授予专利.该技术方案可以是产品、
方法或者其改进,或者是与产品、方法或者其改进相关.

第２２条　不能授予专利的发明

下列各项不能获得专利保护:

２２１　发现、科学理论和数学方法.

２２２　智力活动、游戏或者商业活动的方案、规则和方法,
计算机程序.

２２３　对人类或者动物的手术治疗方法,或者应用于人类或

者动物的治疗和诊断方法.本条不适用于这些方法中使用的产品

或者组合物.

２２４　植物和动物品种或者繁殖植物或者动物所采用的实质

上为生物学的方法.本条不适用于微生物以及非生物学方法和微

生物学方法.
本款不能排除国会考虑制定相关法律对植物和动物品种提供

专门保护并建立一套共同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２２５　美学创作;和

２２６　违反社会秩序和社会道德的.

第２３条　新颖性

已构成现有技术组成部分的发明不具备新颖性.

第２４条　现有技术

现有技术包括:

２４１　申请日或者申请的优先权日前世界上任何地点公众能

够获取的事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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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２　其申请日或者优先权日早于本申请的优先权日或者申

请日,且已根据本法在菲律宾公开的在菲律宾提交或者对菲律宾

有效的专利、实用新型、外观设计注册申请的全部内容.但是,
该申请已根据本法第３１条有效要求在先申请日的优先权,并且

该申请与本申请的申请人或者发明人不为同一人,则该申请从其

在先申请的申请日起即具有现有技术的效力.

第２５条　不损害新颖性的公开

２５１　在申请日或者优先权日前１２个月内专利申请中信息

的公开将不视为缺乏新颖性,不会对申请人权利造成损害,如果

公开行为是由下列人作出的:
(１)发明人;
(２)专利局,且该信息包含在 (１)申请人的另外一件专利

申请中且本不应被专利局公开;或者 (２)包含在由直接或者间

接从发明人获得信息的第三方在发明人不知道或者未经其同意的

情况下提出的专利申请;或者

(３)直接或者间接从发明人获得信息的第三方.

２５２　上一款所述的发明人也包括在申请日时对该发明享有

获得专利的权利的人.

第２６条　创造性

如果一项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在发明的申请日或者优先权

日时,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不是显而易见的,则该发明具

备创造性.

第２７条　工业实用性

能够在任何工业领域生产和使用的发明具有工业实用性.

第三章　专利权

第２８条　获得专利的权利

获得专利的权利属于发明人、发明人的继承人或者受让人.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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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发明是由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发明人共同完成的,由其共同享有.

第２９条　先申请原则

如果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人分别和各自独立完成发明的,获

得专利的权利属于就发明提出申请的人;针对同一项发明的两个

或者两个以上的专利申请,获得专利的权利应当属于具有在先申

请日或者优先权日的申请人.

第３０条　委托发明

３０１　发明的委托方应拥有专利权,除非合同另有规定.

３０２　在雇用合同期内雇员的发明,专利权应属于:
(１)雇员,如果发明活动不是其日常工作职责,即使雇员利

用了雇主的时间、设备和材料.
(２)雇主,如果该发明是其履行日常工作职责的结果,除非

有相反的明示或者默示的协议.

第３１条　优先权

在专利申请之前,申请人已就同一发明在其他国家申请了专

利,并且该国根据有关公约、条约或者法律提供给菲律宾人国民

待遇的,如果该申请满足以下要求,申请日可以视为国外申请的

申请日:(１)本国专利申请明确要求优先权;(２)自最早申请日

起１２个月内提出专利申请;且 (３)自向菲律宾申请之日起６个

月内递交了该外国专利申请经认证的副本和英文译文.

第四章　专利申请

第３２条　专利申请

３２１　专利申请应当以菲律宾文或者英文提交,并应包含:
(１)请求书;
(２)发明说明书;
(３)理解发明所需的附图;
(４)一项或者多项权利要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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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摘要.

３２２　专利申请必须标明发明人,否则不能被授予专利权.
如果申请人不是发明人,知识产权局应当要求申请人递交发明人

的授权.

第３３条　代理人或者代表的指定

非菲律宾居民的申请人必须在菲律宾指定并保持一名本国代

理人或者代表,向其送达与专利申请或者专利权有关的行政或者

司法程序中的通知和决定.

第３４条　请求书

请求书应当包括要求授予专利权的请求,申请人、发明人、
代理人的姓名及其他信息,以及发明的名称.

第３５条　发明的公开和说明书

３５１　公开.专利申请应当充分清楚和完整地公开其发明,
确保本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实现该发明.如果该申请涉及微生物

学方法或者产品以及微生物的使用,该微生物材料公众不能得到,
并且对该生物材料的说明不足以使所属领域的技术人员实施其发

明的,申请应当提供国际保藏机构出具的该微生物的保藏证明.

３５２　说明书.实施细则中应当规定说明书的内容和顺序.

第３６条　权利要求书

３６１　专利申请中应当包含一个或者多个权利要求,权利要

求应当能够清楚地限定寻求专利保护的内容.每一个权利要求都

应当清楚和简要,并得到说明书的支持.

３６２　实施细则中应当规定权利要求的表达方式.

第３７条　摘要

摘要应当包含说明书、权利要求书和附图中公开的发明的简

要说明,字数不超过１５０个字.摘要的撰写方式应当清楚地反映

现有技术问题、本发明技术方案要点以及发明的用途和用法的方

式撰写.摘要的作用在于提供技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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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８条　发明的单一性

３８１　一项专利申请应当限于一项发明,或者是属于一个总

的发明构思的两项以上的发明,可以作为一件申请提出.
３８２　如果不属于一个总的发明构思的几项独立发明作为一

件申请而提出,局长可以要求该申请限定于一项发明.如果在后

提交的分案申请满足下列要求,则在后的分案申请的申请日与在

先申请的相同:在收到分案通知书４个月的答复期内或者经请求

获得的附加的不超过４个月的延长期内提交,并且每个单独的分

案申请都没有超出最初申请的范围.

３８３　被授予专利权的申请不具备单一性的事实不得作为撤

销专利权的理由.

第３９条　涉及相应外国专利申请的信息

应局长的要求,专利申请人应当提供与该申请相同的或者实

质相同的外国专利申请 (简称 “外国专利申请”)的日期和申请

号,以及与该外国申请相关的文件.

第五章　授予专利权的程序

第４０条　申请日的要求

４０１　申请日应当为知识产权局至少收到下列文件的日期:
(１)明示或者默示地提出获得菲律宾专利权的意思表示;
(２)识别申请人的信息;
(３)以菲律宾文或者英文撰写的发明说明书或者至少一个的

权利要求.
４０２　如果上述的文件没有在实施细则规定的时间内递交,

则该专利申请视为撤回.

第４１条　申请日的确定

知识产权局应当审查专利申请的申请日是否满足第４０条的规

定,根据实施细则的规定,专利申请人应当有一次机会修改申请

文件中有关第４０条的缺陷.如果申请文件没有包含根据第４０条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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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的全部文件,申请日应当为收到全部文件的日期.如果在规

定时间内,申请文件中的缺陷没有修改,则该申请视为撤回.

第４２条　形式审查

４２１　如果专利申请已经按照实施细则确定了申请日,并且

按时缴纳了相关费用,该专利申请应当在规定期限内满足本法第

３２条和实施细则规定的形式要求,否则该申请视为撤回.
４２２　实施细则应当规定专利申请的再审和恢复,以及就审

查员作出的最终决定向局长提起申诉的相关程序.

第４３条　分类和检索

通过形式审查的专利申请应当被分类并检索,以确定现有技术.

第４４条　专利申请的公布

４４１　专利申请和知识产权局制定的检索文件应当在知识产

权局公报上自申请日或者优先权日起满１８个月即行公布,其中

检索文件应包含反映现有技术的对比文件.
４４２　专利申请公布后,任何有关方都可以查询申请文件.
４４３　知识产权总局局长如果发现一项专利申请的公布可能

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在获得贸易和工业部部长的同意后,可以

禁止或者限制该申请的公布.

第４５条　公开前的保密

专利申请公开前所涉及的所有相关文件未经申请人同意,不

得公开接受查询.

第４６条　公布后专利申请所具有的权利

专利申请人有权根据本法第７６条阻止他人未经其同意而行

使本法第７１条所述的专利申请中发明相关的各项权利,如同该

发明已获得专利权,只要该人已经:

４６１　实际知道其正在使用的发明是公布的专利申请所保护

的客体;或者

４６２　收到告知其正在使用的发明是公布的专利申请保护的

客体的书面通知,并且该通知带有专利申请序列号码,但是该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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讼只能在公开的专利申请获得授权之后,上述行为实施之日起４
年内提起.

第４７条　第三方的意见

专利申请公布后,任何人可以就该发明的专利性提出书面意

见.这些意见应当送达给申请人,申请人可以就此进行答复.知

识产权局应当接受并将这些与申请有关的意见和答复放入该申请

的案卷中.

第４８条　实质审查请求

４８１　自专利申请根据本法第４１条公布之日起６个月内,
申请人应当提交书面实质审查请求,请求决定该申请是否满足本

法第２１条至第２７条以及第３２条至第３９条的要求,并按时缴纳

相关费用,否则该申请视为撤回.

４８２　撤回实质审查的请求不能取消,并且不能要求退费.

第４９条　申请的修改

专利申请人在审查过程中可以修改专利申请,但修改不能包

含超出该申请范围的新内容.

第５０条　专利权的授予

５０１　如果专利申请满足本法的要求,并且按时缴纳所有费

用,知识产权局将授予该申请专利权.

５０２　如果授权和印刷费用没有按时缴纳,该申请将被视为

撤回.

５０３　专利权自知识产权局公报发布授权公告之日起生效.

第５１条　申请的驳回

５１１　申请人可以根据本法就审查员发出的驳回决定向局长

提起上诉.

５１２　实施细则应当规定就驳回决定提起上诉的有关程序.

第５２条　专利授权公告

５２１　专利授权及相关信息应当在实施细则规定的时间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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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局公报上予以公告.

５２２　任何相关各方都可以到知识产权局查阅授权专利完整

的说明书、权利要求和附图.

第５３条　专利的内容

专利应当以菲律宾共和国的名义授权,由知识产权局总局长

签署并加盖知识产权局印章,与说明书、权利要求书、附图一同

登记于专利登记簿和知识产权局记录中.

第５４条　专利权的期限

专利权的期限为自申请日起２０年.

第５５条　年费

５５１　为了维持专利申请或者专利权,应自本法第４４条公

布之日起４年后的每一年缴纳年费.年费应当在到期之日前３个

月内缴纳.缴纳年费义务自专利申请撤回、驳回或者撤销时

终止.

５５２　如果年费未缴纳,专利申请将被视为撤回,专利将自

年费缴纳至所在年起下１年失效.知识产权局将在知识产权公报

上发布由于未缴年费而视为撤回的专利申请或者失效专利的公

告,并记录在专利登记簿中.

５５３　对于专利年费的缴纳应当给予６个月的宽限期,并根

据迟缴的年费收取滞纳金.

第５６条　专利权的放弃

５６１　专利权人,经过所有已在知识产权局登记的被授权使

用人和被许可人或者其他利益相关人的同意,可以放弃全部的专

利权或者其中的一项权利要求以及其中的部分权利要求.

５６２　任何人可以向知识产权局提出对于根据前款放弃专利

权的反对意见,知识产权局将会通知专利权人并决定此问题.

５６３　如果知识产权局认为专利可以被正常放弃,其可以接

受放弃申请,并在知识产权局公报上公告.自公告之日起,该专

利权无效,但是不得对该日之前为政府目的使用专利发明提起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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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诉讼和要求赔偿.

第５７条　知识产权局错误的更正

局长有权免费纠正记录在专利登记簿中因知识产权局工作失

误而产生的明显错误,确保专利与登记簿内容相一致.

第５８条　专利申请中错误的更正

应任何利益关系人的请求,并缴纳规定的费用后,局长有权

对专利中的非知识产权局工作失误而产生的形式错误和笔误进行

更正.

第５９条　专利的更改

５９１　专利权人为了以下目的,有权要求专利局对专利进行

更改:
(１)通过更改来限制专利权的范围;
(２)纠正明显的错误和笔误;及

(３)除了本款第２项规定以外,对于其他错误的出于善意的

更改,但更改不能超出专利权原有的保护范围,并且只能在专利

授权两年之内,而且更改公告后不能影响因公告而对专利产生信

赖的第三方的权利.

５９２　不允许导致专利公开的范围超出申请公开的范围的更改.

５９３　知识产权局如果依据本条对专利进行了更改,应当予

以公告.

第６０条　更改的格式和公开

专利更正或者更改应当附有更正或者更改证明,由局长签名并

加盖知识产权局印章.更正或者更改通知应当在知识产权局公报上

公告,并在知识产权局保藏的副本中加入更正或者更改证明的副本.

第六章　专利权的撤销

第６１条　专利权的撤销

６１１　任何相关人在缴纳费用后,均可基于下列理由请求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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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全部专利权或者其中的任一权利要求以及其中部分权利要求:
(１)专利所要求保护的发明不具备新颖性或者不具有可专

利性;
(２)专利并没有以充分清楚和完整的方式公开发明,本领域

技术人员无法实现该发明;或者

(３)该专利违反公共秩序或者社会道德.

６１２　撤销的范围仅及于所涉及的权利要求或者部分权利要

求的范围.

第６２条　撤销请求的要求

撤销请求书应当以书面格式向知识产权局提交,由请求人或

者了解相关事实的代表人予以确认,并详细阐述撤销理由,包括

有关事实的陈述.应当提交请求书中涉及的出版物和其他国家的

专利文件以及其他说明文件,非英文文本的应当提交英文翻译.

第６３条　听证通知

专利撤销请求提交后,知识产权局法律事务局局长立即将通

知副本送达专利权人和其他在知识产权局登记在册的该专利被授

权使用或者被许可使用人以及其他利益关系人,并通知他们举行

听证的时间.撤销请求将在知识产权局公报上予以公布.

第６４条　三人委员会

如果包含复杂技术问题,应任一方的请求,法律事务局局长

将任命一个由其担任主席、其他两名该技术领域具有丰富经验和

专业知识的人员组成的三人委员会负责审理该撤销请求.不服委

员会所作出决定的,可以向知识产权局总局长上诉.

第６５条　专利权的撤销

６５１　如果委员会同意撤销,即可决定撤销该专利权或者特

定的权利要求.

６５２　如果在撤销审理过程中,专利权人就专利进行了修改

并符合本法的要求,委员会可以重新审查其修改文本,并决定是

否接受修改,前提是新专利的公告费用按照细则要求按时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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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３　如果新专利的公告费用没有按时缴纳,该专利视为撤回.

６５４　如果该专利按照第６５条第２款进行了修改,专利局

在公告撤销决定的同时,公告修改文本的摘要、权利要求和附

图,以清楚地显示作出的修改.

第６６条　专利或者权利要求撤销的法律效果

被撤销的专利或者某个权利要求的权利应当终止.知识产权

局公报上应当公布专利撤销通知.除非知识产权局总局长另行决

定,法律事务局局长颁发的撤销决定或者命令应当予以立即执

行,即使该专利处于上诉审理阶段.

第七章　对专利权人的救济

第６７条　有权获得专利的人以外的人递交的专利申请

６７１　第２９条规定的申请人以外的其他人通过法院终审判决

或者裁定而获得专利权的,在终局决定之日起３个月内,可以:
(１)取代申请人,将专利申请作为自己的申请而继续申请审

查程序;
(２)就相同发明递交一份新的申请;
(３)要求驳回该专利申请;或者

(４)如果该专利已经授权,要求撤销该专利.

６７２　第３８条第２款的规定比照适用于根据第６７条第１款

第２项递交的新专利申请.

第６８条　真正发明人的救济

如果一个人因未经本人同意或者被欺骗而被剥夺专利权,并

被法院终审判决或者裁定认定其为真实发明人时,法院应当判决

其取代现专利权人,或者在真正的发明人选择的情况下,撤销该

专利权并赔偿其实际损失和根据有关情况赔偿其他损失.

第６９条　法院判决的公开

法院应当向知识产权局提供本法第６７条和第６８条所述判决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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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裁定的一份副本,知识产权局应当在判决或者裁定成为终局之

日起３个月内将其在知识产权局公报上公布,并记录于登记簿.

第７０条　诉讼时效

本法第６７条和第６８条中所规定的诉讼应当自第４４条和第

５２条分别规定的公布日起１年内提起.

第八章　专利权人的权利和专利侵权

第７１条　专利权

７１１　一项专利赋予专利权人下列独占权:
(１)专利主题是产品的,限制、禁止和阻止未经授权的任何

单位或者个人制造、使用、许诺销售、销售或者进口该产品;
(２)专利主题是方法的,限制、阻止或者禁止未经授权的任

何单位或者个人使用该方法,或者制造、经营、使用、销售或者

许诺销售、进口直接或者间接由该方法获得的产品;

７１２　专利权人有权转让,或者通过继承或者许可合同的方

式转移专利权.

第７２条　专利权的限制

如果存在如下情形,专利权人无权阻止第三方未经授权实施

第７１条所述的相关行为:

７２１　使用由产品所有人或者经其明确同意投放到菲律宾市

场中的专利产品,只要该使用是在该产品投入到上述市场中后.

７２２　个人出于非商业目的或者不构成商业规模的行为,如

果该行为不会显著危害专利权人的经济利益.

７２３　仅为对专利发明进行试验的目的而实施的制造或者使

用的行为.

７２４　在药店或者由药剂师针对单个病例,根据处方配制药

品在内的行为.

７２５　该发明使用在其他国家的任何临时或者偶然过境的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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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航空器或者陆地车辆,如果该发明只为船只、航空器或者陆

地车辆的自身需要,而并非出于在菲律宾制造并销售的目的.

第７３条　在先使用者

７３１　尽管有第７２条的规定,在申请日或者优先权日前善

意或者为在其企业或者经营中实施该发明已经进行了认真准备的

在先使用者,应当有权继续在原使用范围内继续使用.

７３２　在先使用者的权利只能与其企业或者业务一起转让,
或者其使用或者准备使用涉及的部分企业或者业务一起转让.

第７４条　政府对发明的使用

７４１　在下述情况下,政府机构或者政府授权的第三人可以

不经专利权人同意而实施该发明:
(１)由有关政府机构决定的公共利益,特别是国家安全、营

养、卫生或者其他部门发展的需要;或者;
(２)司法或者行政机关已经认定专利权人或者被许可人实施

专利的行为限制了竞争.

７４２　本法第９５条至第９７条及第１００条至第１０２条比照适

用于政府或者政府授权的第三人对专利的使用.

第７５条　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及其解释

７５１　专利保护的范围由权利要求决定,而权利要求应根据

说明书和附图进行解释.

７５２　为确定专利保护范围,应当正确考虑与权利要求中描

述的特征相等同的特征,因此,权利要求应当被认为不仅包含全

部特征,还包含其等同特征.

第７６条　侵权民事诉讼

７６１　未经专利权人授权,制造、使用、许诺销售、销售、
或者进口专利产品或者直接或者间接由专利方法制造的产品,或

者使用专利方法,构成专利侵权.

７６２　任何专利权人或者拥有该专利发明相关权利、利益的

任何人,在权利受到侵犯时都可以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民事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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讼,从侵权人处获得因侵权遭受的损失、律师费和其他诉讼费

用,以及获得禁令来保护专利权.

７６３　如果损害赔偿并不充分,或者不能通过合理确定的事

实来认定,法院可以通过给予相当于合理的许可使用费的方式来

补偿损失.

７６４　法院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判决超过实际损失的

赔偿金,但不得超过实际损失的三倍.

７６５　法院可以依职权判决,将侵权物品、原材料和主要用

于侵权的工具排除出商业渠道,或者予以销毁并不得给予补偿.

７６６　积极诱导侵犯专利权的人,或者向侵权人提供专利产品

的组成成分或者提供专用于专利方法的无其他实质性的非侵权用途

产品的人,应当作为共同侵权人,与侵权人共同或者分别承担责任.

第７７条　外国人提起的侵权诉讼

任何符合本法第３条并且在菲律宾境内没有从事经营的外国

人或者法人,根据本法被授予或者通过转让获得专利权的,也可

以提起侵权诉讼,无论其是否根据现有法律被许可在菲律宾内开

展业务.

第７８条　方法专利;侵权举证责任

如果专利主题是制造一种产品的方法,当该产品是新的或者

与依照专利方法制造的产品实质相同,并且专利权人通过合理努

力未能得知该产品的实际制造方法时,则相同产品应当被推定是

使用专利方法获得的.法院命令被告证明其制造相同产品的方法

与专利方法不同的,法院应采用可行的措施来保护被告的制造和

经营的商业秘密.

第７９条　损失赔偿的诉讼时效

对于在提起侵权诉讼前已经超过４年的侵权行为不能获得损

害赔偿.

第８０条　损失;通知要求

侵权人对其知道或者有合理理由知道该专利之前的侵权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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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的损失,不予赔偿.在提供给公众的专利产品或者其容器、
包装上,或者专利产品或者方法相关的广告材料上,标有 “菲律

宾专利”及专利号的,可以推定侵权人已经知道该专利.

第８１条　侵权诉讼中的抗辩

在侵权诉讼中,被告除其他可用的抗辩方式外,也可根据第

６１条规定的撤销专利请求的理由证明专利或者专利的任一权利

要求无效.

第８２条　无效专利的撤销

在审理专利侵权案件时,如果法院查证该专利或者其权利要

求无效,应当撤销该专利或者权利要求.知识产权局法律事务局

局长在收到法院的撤销专利权的终审判决后应当记录在登记簿

上,并在知识产权局公报上公布.

第８３条　侵权诉讼中的鉴定人

８３１　法院可以指定两名或者两名以上的鉴定人.鉴定人应

当具有诉讼涉及的主题所涉及的科技知识.诉讼各方均可对被法

院指定的鉴定人是否适格提起质疑.

８３２　法院应当给予鉴定人一定的补偿费用,该费用由原告

方预付,一旦胜诉,则记入其诉讼成本中予以补偿.

第８４条　对反复侵权的刑事诉讼

在法院判决侵权人侵权之后,如果侵权人或者纵容其侵权的

人反复侵权,侵权人及纵容者应当承担刑事责任,但不影响提起

要求赔偿的民事诉讼.认定犯罪行为成立的,法院可以判决其监

禁６个月至３年和/或者判处十五至三十万的比索的罚金.刑事

诉讼应当从犯罪之日起３年内提起.

第九章　自愿许可

第８５条　自愿许可合同

为了鼓励技术的转让与传播,阻止和控制在某些特定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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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构成滥用知识产权,给竞争和贸易造成负面影响,所有的技

术转让协议都应符合本章的规定.

第８６条　许可使用费争议解决的管辖

文献、信息和技术转让局局长应行使准司法权,来解决技术

转让方在技术转让费用方面产生的争议,包括确定适当的许可

费率.

第８７条　禁止条款

除第９１条另有规定外,以下条款被明确视为对竞争和贸易

具有不利影响:

８７１　许可人强加给被许可人,要求被许可人从特定来源获

得生产资料、中间产品、原材料以及其他技术,或者永久性地雇

佣许可人指明的人员.

８７２　许可人保留对销售或者再次销售根据许可合同制造的

产品进行定价的权利.

８７３　包含对于生产数量和结构的限制.

８７４　在非独占技术转让协议中禁止使用竞争性的技术.

８７５　有利于许可人的全部或者部分的进货选择权.

８７６　许可人要求被许可人将可能通过使用被许可技术而获

得的发明或者改进免费转让给许可人.

８７７　要求就没有使用的专利向专利权人支付使用费.

８７８　禁止被许可人出口被许可生产的产品,除非是出于合

理保护许可人的合法利益的目的,如出口到已经授予了制造和/
或者销售被许可产品的独占许可的国家.

８７９　在技术转让协议到期后仍然限制该技术的使用,除了

技术转让协议是由于被许可人的原因而提前终止的情况.

８７１０　要求在专利或者其他工业产权到期后仍然支付使

用费.

８７１１　要求技术接受方不得质疑技术提供方专利的有效性.

８７１２　限制被许可人为了消化、使被转让的技术适应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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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而进行的研发,或者限制被许可人进行与新产品、方法或者

设备有关的研发.

８７１３　阻止被许可人采用进口技术,或者引入创新,如果

这种行为不损害许可人规定的质量标准.

８７１４　免除许可人在技术转让协议下的不履行责任,和/或

者免除许可人因第三人就使用被许可的产品或者被许可使用的技

术提起的诉讼责任;和

８７１５　其他具有同等效果的条款.

第８８条　强制性条款

自愿许可合同应当包含以下条款:

８８１　对于同一个诉讼案件的解释应适用菲律宾法律,应当

由被许可人主要营业地所在法院管辖.

８８２　在技术转让协议期限内,有权持续使用与转让技术有

关的改进技术和方法.

８８３　如果技术转让协议中选择仲裁方式,应当适用联合国

国际贸易法律委员会的仲裁规则,或者国际商会仲裁和调解规

则,仲裁地点应当在菲律宾或者其他中立国家;和

８８４　许可人应当承担许菲律宾对于技术转让协议规定的

税费.

第８９条　许可人的权利

如果在技术转让协议中没有相反规定,许可协议不能阻止许

可人继续向第三人授予许可,也不能阻止许可人自行实施该技术.

第９０条　被许可人的权利

在技术转让协议期内,被许可人有权实施技术转让协议中的

技术.

第９１条　例外情况

对于能够对经济产生实质利益的和具有很大价值的例外情

况,例如含有高科技,能够增加外汇收入、增加就业、工业的区

域分布和/或者替换或者使用当地原材料,或者在投资委员会具



７１８　　

有新兴工业地位的情况,可以由文献、信息和技术转让局经过个

案评估后给予上述规定的豁免.

第９２条　不在文献、信息和技术转让局注册

符合本法第８６条和第８７条规定的技术转让协议无须在文献、
信息和技术转让局进行注册.对于不符合第８７条和第８８条规定的

技术转让应视为自始无效,除非该技术转让协议经过文献、信息和

技术转让局根据第９１条规定的例外情况给予批准和注册.

第十章　强制许可

第９３条　强制许可的理由

任何人如果能够表明有能力实施发明专利并符合下述情况,
法律事务局局长可以未经专利权人同意而许可实施一项专利发明:

９３１　国家紧急状态或者其他非常紧急的情况;

９３２　由国家有关机构确定的,为国家利益特别是涉及国家

安全、营养、卫生或者国家经济发展的其他关键领域所需;或者

９３３　由司法或者行政机关认定专利权人或者其被许可人实

施专利的行为具有限制竞争的效果;或者

９３４　为了公共的非商业性使用;

９３５　尽管发明专利能够实施而未在菲律宾境内商业规模实

施并且没有合理理由的,但是,进口专利物品仍构成实施或者使

用该专利.

第９４条　申请强制许可的期限

９４１　在申请日起４年或者自专利授权之日起３年内不得根

据第９３５的规定申请强制许可,以二者中最后到期日为准.

９４２　以第９３２款、第９３３款和第９３４款以及第９７条规

定的理由申请强制许可的,可以在专利授权后的任何时间申请.

第９５条　基于合理商业条件获得许可的要求

９５１　只有在下列条件下才能授予该许可:请求人基于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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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商业条件努力获得专利权人的授权,但是在合理的期限内无法

实现.

９５２　第９５１款的规定不能适用于以下情况:
(１)在司法或者行政诉讼已被认定为具有限制竞争效果,请

求人将强制许可作为救济方式的要求;
(２)在国家紧急状态或者其他特别紧急情况下;
(３)公共的非商业使用.

９５３　在国家紧急状态或者其他特别紧急情况下,应当合

理、可行、尽快地通知权利持有人.

９５４　在公共的非商业使用情况下,政府或者与其订立合同

的人,在没有进行专利检索时,知道或者有证据证明其知道有效

专利正被政府或者为政府使用,应当立即通知权利人.

第９６条　包含半导体技术专利的强制许可

在包含半导体技术专利的强制许可中,许可只应授予为了公

共的非商业性的使用,或者用于已在司法或者行政程序中被认定

具有限制竞争效果的行为而给予的救济.

第９７条　根据依存专利提出的强制许可

如果专利所保护的发明 (以下称为 “第二专利”)只有在侵

犯另一项专利 (以下称为 “第一专利”)的情况下才能够使用,
第一专利的申请日或者优先权日早于第二专利,只有在满足下述

情况下,才能向第二专利的所有人授予为实施其发明的强制

许可:

９７１　第二专利保护的发明与第一专利相比,具有显著经济

意义的重要技术进步;

９７２　第一专利的所有人有权获得以合理条件使用第二专利

的交叉许可;

９７３　对第一专利的授权使用不可转让,除非与第二专利一

并转让;

９７４　符合本法第９５条、第９６条、第９８至第１００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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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９８条　申请表的格式和内容

强制许可申请表应当采取书面形式,由请求人签名确认并支

付规定的费用.其中应当包含申请人的姓名、地址、联系人、强

制许可所涉及的专利号和授权日、专利权人姓名、发明名称、请

求强制许可的法定理由,以及支持案件的基本事实和救济方式.

第９９条　审理通知

９９１　法律事务局局长根据请求,应当立刻正式将审理日期

通知专利权人、其授权使用人以及其他与专利有权利和利益关系

的并记录在登记簿上的人.根据第３３条委托的代理人或者指定

的代表应接受关于请求通知的送达.

９９２　在各种情况下,知识产权局应当在广泛发行的报纸上

一周一次,连续三周发布通知,并在知识产权局公报上公告一次

通知.费用由申请人支付.

第１００条　强制许可的条款

法律事务局局长根据如下规定可以修改包括许可使用费率在

内的强制许可的基本条款:

１００１　许可使用的范围应当限定在强制许可目的的范围内.

１００２　许可应当为非独占的.

１００３　许可不能被转让,除非与发明实施所涉及的企业或

者业务部分一同转让.

１００４　许可主题的使用应当主要用于供应菲律宾市场,但

这种限制不能够适用于因专利权人的行为在司法或者行政程序中

被认定为具有限制竞争效果而授予的强制许可.

１００５　如果授予许可的情况已经不存在或者不会再现时,
应当终止许可,但要给被许可人的合法利益给予充足的保障;和

１００６　专利权人应当考虑授予强制许可的经济价值后得到

充分的补偿,除非该许可因专利权人的行为在司法或者行政程序

中被认为具有限制竞争效果而给予的救济.在确定补偿数额时应

当考虑纠正限制竞争行为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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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０１条　强制许可的修改、撤销和放弃

１０１１　根据专利权人或者被许可人的要求,法律事务局局

长可以基于新的事实或者情况修改授予强制许可的决定.

１０１２　基于专利权人的要求,法律事务局局长根据下述情

况可以撤销强制许可:
(１)如果授予强制许可的理由已不存在或者不可能再发

生的;
(２)如果被许可人既没有开始供应本国市场,也没有对此给

予认真准备;
(３)如果被许可人没有遵守给予许可的条款.

１０１３　被许可人可以向知识产权局提交书面声明宣布放弃

许可.

１０１４　法律事务局局长应当在登记簿中记录修改、放弃或

者撤销的原因,并在知识产权局公报上予以公布.

第１０２条　被许可人责任的豁免

任何人根据本章授予的许可在制造专利产品、物体和/或者

使用方法时,都不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除非在自愿许可的情况

下,被许可人被证明与许可人有共谋.前述规定不能损害专利权

人从其原本可以收取许可使用费的人处获得赔偿的权利.

第十一章　权利的转让与移转

第１０３条　权利的移转

１０３１　专利或者专利申请及其相关的发明应当与其他财产

权一样受到民法典的同等保护.

１０３２　发明和其他相关权利以及专利可以通过继承或者遗

赠的方式转让或者移转,也可以通过许可合同的方式转让或者

移转.

第１０４条　发明的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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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可以就专利和发明的全部权利和利益,或者就共有中整个

专利和发明的不可分割的份额.转让也可以限定在特定的范围内.

第１０５条　转让协议格式

转让协议必须采用书面形式,在公证人或者授权官员面前宣

誓或者履行公证行为,由公证人或者其他官员确认,并加盖手印

和公章.

第１０６条　登记

１０６１　知识产权局应当将与发明、专利或者专利申请有关

的权利、利益的移转的记录、协议和其他材料,以知识产权局

正式表格的形式记录并保存.应当递交原始文件与签名的复印

件,其内容应当保密.如果原件无法提供,应当提供经正式鉴

定的副本.记录后,知识产权局应当保留副本,将原件或者经

正式鉴定的副本归还给提供方,并在知识产权局公报上公布登

记通知.

１０６２　上述文书应当视为无效,不得对抗后来的购买者或

者质权人,除非自行为日起三个月内或者在随后的购买或者质押

之前到知识产权局进行了登记.

第１０７条　共同所有人的权利

如果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人共同拥有一项专利及其发明,其

中任何人都有权为了个人利益而单独制造、使用、销售或者进口

该发明;但是,在未经其他共有人同意或者按比例地进行权利份

额分配的情况下,不能单独授予许可或者转让其个人权利.

第十二章　实用新型的注册

第１０８条　关于专利条款的适用

１０８１　除第１０９条外,适用于专利的有关条款比照适用于

实用新型的注册.

１０８２　根据第２９条,如果获得专利的权利与获得实用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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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的权利产生冲突,该条中的 “专利”一词应当被替换成 “专
利或者实用新型注册”.

第１０９条　关于实用新型的特殊条款

１０９１
(１)如果一项发明是新的并具有工业实用性,则可以注册为

实用新型.
(２)在第２１条 “可取得专利的发明”的规定中,除创造性

不作为注册条件外,其他条件仍然适用.

１０９２　第４３条至第４９条不适用于实用新型注册申请.

１０９３　实用新型专利有效期为自申请日起７年,不得续展.

１０９４　在第６１条至第６４条规定的程序中,在下列情况下

注册的实用新型应当被撤销:
(１)发明没有满足实用新型的注册条件,特别是第１０９１条

和第２２条、第２３条、第２４条和第２７条规定的条件;
(２)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不符合规定的要求;
(３)未能提供理解实用新型所需的附图;
(４)注册的实用新型所有人不是发明人或者其权利继承人.

第１１０条　专利申请或者实用新型注册申请的转化

１１０１　在专利申请被授权或者驳回前的任何时候,专利申

请人可以缴纳规定费用,将专利申请转化成实用新型注册申请,
申请日仍为最初申请日.申请只可以转化一次.

１１０２　在实用新型注册申请被注册或者驳回前的任何时候,
实用新型注册申请人可缴纳规定的费用,将实用新型注册申请转

化成专利申请,申请日仍为最初的申请日.

第１１１条　禁止平行申请

申请人不得就同一主题递交两件申请,也不得同时或者连续

递交一件实用新型注册申请和一件专利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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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工业品外观设计和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 (拓扑图)❶

第１１２条　术语定义

１外观设计是指任何线条、颜色的组合或者任何三维空间

形状 (无论其是否与线条或者颜色关联);前提是这种组合或者

形状具有特殊的外观,能够作为工业产品或者手工产品的式样.

２集成电路是指将至少有一个是有源元件的元件和部分或

者全部互连线路集成在材料之中和/或者在其上,以执行某种电

子功能的中间产品或者最终产品.

３布图设计,即拓扑图,是指集成电路中至少有一个是有

源元件的元件和部分或者全部互连线路的三维配置,或者为制造

集成电路而准备的三维配置.

第１１３条　获得保护的实质性要求

１１３１　只有新的或者装饰性的外观设计才能依据本法获得

保护.

１１３２　主要是出于技术或者功能性考虑,为了实现技术效

果的外观设计,或者违反公共秩序、健康或者道德的外观设计,
不能获得保护.

１１３３　只有独创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应获得本法保护,即该

布图设计是创作者自己的智力劳动成果,并且在其创作时该布图

设计在布图设计创作者和集成电路制造者中不是公认的常规设计.

１１３４　由常规设计组成的元件和互连组合的布图设计在其

组合作为整体具有独创性时,应当获得保护.

第１１４条　申请的内容

１１４１　外观设计或者布图设计注册申请应当包括:

❶ 本章于２００１年８月６日进行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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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外观设计或者布图设计注册申请;
(２)申请人的身份信息;
(３)指明使用外观设计或者布图设计的制造产品或者手工产

品所属的种类;
(４)使用外观设计或者布图设计的制造产品或者手工产品的

附图、照片或者其他合适的图样,能够清楚、全部、充分地公开

外观设计或者布图设计所要求保护的特征;
(５)设计人的姓名和地址,如申请人不是设计人时,应当提

供外观设计或者布图设计注册权利来源的声明.

１１４２　申请可以附加递交使用外观设计或者布图设计的样

品,并应缴纳规定的费用.

第１１５条　一件申请包含多件外观设计

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外观设计可以视为属于同一主题,如果

它们属于国际分类表中同一小类或者属于同一套产品或者其组成

部分.

第１１６条　外观设计或者布图设计的审查

１１６１　知识产权局应当将收到该专利申请的日期作为专利

申请日,其中应当包含申请人的身份信息和使用该外观设计或者

布图设计的产品的说明或者图样.

１１６２　如果申请没有满足上述要求,则申请日应当为第

１０５条规定的所有文件递交完全之日,或者错误更正之日.如果

未在规定时间内满足上述要求,该申请视为撤回.

１１６３　在申请日确定并且缴纳了相关费用之后,申请人应

当在规定时间内符合第１１４条的要求,否则该申请视为撤回.

１１６４　知识产权局应当审查外观设计或者布图设计是否满

足第１１２条、第１１３２款和第１１３３款的要求.

第１１７条　注册

１１７１　知识产权局认为外观设计或者布图设计申请已经满

足本法第１１３条的要求,应当准许注册,并颁发外观设计或者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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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设计注册证书,否则应当驳回该申请.

１１７２　应当在实施细则中规定外观设计或者布图设计证书

的格式和内容,并标明设计人的姓名和地址.

１１７３　注册的外观设计或者布图设计应当根据细则规定的

格式和期限进行公开.

１１７４　外观设计或者布图设计所有人或者其代表变更身份

信息,应当递交权利所有人身份变更请求,并递交相应的证明和

缴纳费用,如果满足上述要求,知识产权局应将权利所有人身份

变化信息记录于登记簿中;如果未缴纳费用,该请求视为未提

交,变更前的所有人和代表应具有本法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

１１７５　任何人可以查阅登记簿中已注册的外观设计或者布

图设计的文档,包括已经撤销的外观设计或者布图设计的文档.

第１１８条　外观设计注册或者布图设计的期限

１１８１　外观设计注册有效期为自申请日起５年.

１１８２　外观设计注册可以在缴纳续展费后,续展不超过两

次,每次５年.

１１８３　续展费应当在注册期满之日前１２个月内缴纳.但是

应当在期满之后给予６个月的宽限期,并缴纳附加费.

１１８４　细则应规定续展注册有关的费用、附加费标准和其

他要求.

１１８５　布图设计注册的有效期为自布图保护开始之日起１０
年,并不得续展.根据本法,布图设计的保护自如下之日起开始:

(１)权利人或者经权利人同意在世界任何地方投入商业利用

之日,前提是在商业利用之日起两年内向知识产权局提交注册申

请;或者

(２)布图设计申请注册之日,前提是该布图设计从未在申请

前世界任何地方投入商业利用.

第１１９条　其他条款和章节的适用

１１９１　涉及专利的如下条款比照适用于外观设计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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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１条　新颖性

第２４条　以印刷品或者其他确实的方式公开的现有技术

第２５条　不损害新颖性的公开

第２７条　委托发明

第２８条　获得专利的权利

第２９条　先申请原则

第３１条　优先权,但该外观设计注册申请应当自外国最初

申请日起６个月内递交

第３３条　代理人或者代表的指定

第５１条　申请的驳回

第５６至第６０条　专利的放弃、更正和修改

第七章　对专利权人的救济

第八章　专利权人的权利和专利侵权;和

第十一章　权利的转让和移转

１１９２　如果外观设计的主要部分属于他人在先申请的外观

设计的主题,并且该申请未经该申请人的同意,则根据本章的保

护不能针对受侵害方.

１１９３　涉及专利的如下条款比照适用于集成电路布图设计

注册:
第２８条　获得专利的权利

第２９条　先申请原则

第３１条　优先权,但该布图设计注册申请应当自外国最初

申请日起６个月内递交

第３３条　代理人或者代表的指定

第５６条　专利权的放弃

第６０条　更改的格式和公布

第七章　对专利权人的救济

第八章　专利权人的权利和专利侵权:布图设计权利及限制

应进行规定

第十章　强制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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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权利的转让和移转

１１９４　布图设计注册所有人的权利

(１)对已注册的布图设计的部分或者全部,或者含有该布图

设计的集成电路进行复制,但对不具有独创性的部分进行复制除

外;和

(２)将注册的布图设计、含有该布图设计的产品或者集成电

路销售或者投入商业利用.

１１９５　布图设计权利的限制.布图设计所有人无权阻止第

三方在下列条件下进行商业目的的复制、销售和利用:
(１)为个人目的或者仅为评价、分析、研究或者教学目的而

复制已注册的布图设计;
(２)在依据上述分析或者评价已注册的布图设计的基础上,

创作出具有独创性的布图设计的;
(３)由权利所有人或者经其同意投入到市场的已注册的布图

设计或者含有该布图设计的集成电路;
(４)对于在从事或者订购含有非法复制的布图设计的集成电路

的人在获得该集成电路的产品时不知道也没有合理理由知道该产品

含有非法复制的布图设计的集成电路;在其已获得该布图设计是非

法复制的充分信息后,其仍可以针对其库存或者在知道之日起以前

定购的产品从事上述行为,但应支付权利所有人至少５％的净销售额

或者其他合理的等同于自由谈判许可协议的使用费;或者

(５)由第三方独立创作的与具有独创性的布图设计相同的

行为.

第１２０条　外观设计注册的撤销

１２０１　在外观设计注册期内,任何人在缴纳相关费用后,
可以请求法律事务局局长以如下理由请求撤销外观设计:

(１)外观设计的主题不属于本法第１１２条和第１１３条规定的

予以注册的范围;
(２)外观设计的主题不具备新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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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外观设计的主题超出最初申请的内容范围.

１２０２　如果撤销的理由涉及外观设计的一部分,撤销的效

力仅及于该范围.禁止对外观设计的有效特征部分进行替换.

１２０３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的撤销.任何利益方均可根据如

下理由请求撤销已注册的布图设计:
(１)根据本法该布图设计不能获得保护;
(２)根据本法权利所有人不应获得保护;或者

(３)布图设计的注册申请并没有在世界任何地方的首次投入

商业利用之日起２年内提出.
当撤销的理由仅适用于布图设计的部分时,则对应的部分予

以撤销.
任何撤销的布图设计或者其中部分应自始视为无效,并从知

识产权局记录中删除.所有撤销的布图设计应在知识产权局公报

中公布.

第五部分　最终条款

第２３０条　衡平原则适用程序

在本法规定的知识产权局的双方程序中,衡平原则中的懈

怠、禁止反悔和默许,如果适当,可以被考虑和适用.

第２３１条　外国法的反向互惠

外国法律对菲律宾国民在该国寻求知识产权保护时造成的任

何条件、限制、要求、惩罚或者任何类似负担,菲律宾应当在其

境内采取同样措施对待该外国国民.

第２３２条　上诉

２３２１　对普通法院判决的上诉应适用法院规则.除非上级

法院另行决定,在上诉过程中,初审法院的判决也应当根据该法

院规定的条款和条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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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２２　除本法或者其他法律有明确规定,对行政决定不服

的上诉应当在细则中予以规定.

第２３３条　局的组成;工资标准法和人员消减法的豁免

２３３１　知识产权局应当在本法通过之日起１年内组建.局

的成立不受 «共和国第７４３０号法律»的限制.

２３３２　局应当建立自身的劳资机构:局应当使其制度尽可

能地与 «共和国第６７５８号法律»规定的原则相一致.

第２３４条　取消专利、商标和技术转让局

取消贸易和工业部下设的专利、商标和技术转让局.专利、
商标和技术转让局尚未支出的资金、费用和罚款、许可费和财政

年内收取的其他费用、财产、设备和记录,以及必要的人员移交

给知识产权局.未被知识产权局吸纳和移交的人员应当享受根据

现行法享受的退休待遇,否则,应当支付与每服务一年享受一个

月基本工资等同的金额,或者与其得到的最高工资最接近数额等

同的金额.

第２３５条　在本法生效时尚未授权的申请

２３５１　在专利、商标和技术转让局审查中的专利申请应当根

据其申请时适用的法律继续进行审查,尽管前述法律已经废止,
但该法在该范围和为此目的仍继续有效.在本法生效之日前正在

审查中的实用新型和工业品外观设计申请应根据本法继续进行审

查,除非申请人选择根据其提出申请时适用的法律继续进行审查.

２３５２　在本法生效之日前,在专利、商标和技术转让局正

在审查的商标和商业名称注册申请可以进行修改,如果根据本法

进行修改是可行的.对上述修改后的申请也可以按照本法进行审

查并注册.如果没有进行上述修改,对上述申请的审查和注册应

当根据其提交申请时适用的法律进行,尽管前述法律已经废止,
但该法在该范围和为此目的仍继续有效.

第２３６条　现存权利的保留

本法中的任何规定不得对在本法生效前已经善意获得的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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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实用新型、工业品外观设计、商标和作品的权利产生负面

的影响.

第２３７条　伯尔尼公约附录的通知

菲律宾应当适当地遵守 «伯尔尼公约» (１９７１年巴黎文本)
的附录中确定的有关发展中国家特殊规定的条件,包括由有权的

机构根据附录颁发许可的规定.

第２３８条　拨款

实施本法所需的资金,应由专利、商标和技术转让局根据现

行总拨款法获得的拨款以及该局在财政年度中根据本法第１４１
款和第２３４条收取的费用、罚款、许可费和其他收费中支付.此

后,为继续实施而需要的资金应包含在年度拨款法中.

第２３９条　废止

２３９１　与本法不一致的法律或者法律的部分条款,特别是

«共和国第１６５号法律» «共和国第１６６号法律»、修订后的刑法

第１８８条和第１８９条、总统令第４９号以及总统令第２８５号,及

其修订版本,均被废止.

２３９２　根据 «共和国第１６６号法律»注册的商标继续有效,
但是应被视为是根据本法授予的,而且应在本法规定的期限内续

展,而且在续展时应根据国际分类表重新分类.根据 «共和国第

１６６号法律»授予的商业名称和商标继续有效,但不能再进行

续展.

２３９３　本法的规定适用于在本法生效前已存在并受著作权

保护的作品.但是,本法的适用不应导致保护的削弱.

第２４０条　可分离性

本法的个别条款或者条款在某种情形下被确认无效的,本法

其他条款不受影响,依然有效.

第２４１条　生效

本法自１９９８年１月起生效.


